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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海口海关

关于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境种苗有条件实施免于口岸检疫采样有关事宜的公告

为深入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以下简称自贸港）建设和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引进中转基地建设，

在有效保证生物安全前提下，提升进境种苗（包括植物种子及其他繁殖材料，下同）通关便利化

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及其实施条

例，经海关总署批准，决定对注册地在自贸港内、符合条件的实验单位进境种苗有条件实施免于

口岸检疫采样。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主要内容

本公告中的进境种苗有条件实施免于口岸检疫采样，是指自境外运往自贸港的种苗，从北京、上

海、广州、深圳、昆明、海口海关等关区内建有进境种苗指定监管场地的口岸进境，仅在自贸港

内用于种子质量检测等特定用途，不用于种植或收集子代等其他目的，经现场检查未见异常的，

依申请可实施免于口岸检疫采样，运至自贸港内符合监管要求的实验单位使用。使用结束后，进

境种苗、验余样品、实验室废弃物等全部作无害化处理。

二、特定用途范围

首批特定用途的范围包括经省级主管部门考核认定的种子质量检测业务，后续海关总署将结合

自贸港相关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特定用途清单，并于海口海关门户网站对外公布。

三、实验单位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的实验单位，可向口岸海关提出进境特定用途种苗免于口岸检疫采样的申请：

（一）位于自贸港内；

（二）符合有关监管要求，包括具备完善的实验室管理体系或质量控制体系，样品管理制度完

备，使用记录完整、准确，满足有效防控生物安全风险的要求，建立进境种苗特定用途业务不与

其他业务混合开展的相应制度，视频监控系统全覆盖，视频记录能够保存 3 个月以上；

（三）实验单位向所在地海关提交申请表（详见附件），经海口海关考核并出具海关考核报告。

四、报关要求

实验单位或其代理人在报关时，应向入境口岸海关申报并在“消费使用单位”一栏中填报实验单

位名称，选择“科研”用途，备注栏填写“海南自贸港”，随附免于口岸检疫采样申请。

五、提离要求

口岸检查未见异常后，经口岸海关同意，实验单位或其代理人自行密闭包装种苗，并由口岸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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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施海关封条等封志后方可提离。海口海关根据实际情况限定合理运输时限，未经海关同意不

得开拆或者损毁相关海关封志。

六、运输要求

自其他直属海关口岸调入种苗的应采用邮政空运方式运输，海口关区内运输的应选择安全的密

闭运输方式。

七、运抵要求

实验单位应遵守海关监管相关规定，及时在种苗相关系统完成信息登记，并根据海关限定时限

要求，及时报告种苗运抵情况。

八、生物安全责任

实验单位应履行生物安全主体责任，全程落实防疫要求并配合海关监管，种苗进口、运输、使用

等环节发现植物疫情风险的应按海关要求及时有效处置。种苗使用结束后，实验单位应对所有

进境种苗、验余样品、实验室废弃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

九、异常情况处置及法律责任

（一）如实验单位未按要求向实验单位所在地海关提交种苗运抵报告，实验单位所在地海关将

按以下要求进行处置： 

1.经核实种苗已经运抵的，将对实验单位进行约谈提醒，如再次出现该情事将暂停实验单位实施

该便利化措施 6 个月。 

2.经核实种苗未运抵的，将责令实验单位限时运抵，并根据后续情况进行处置：

（ 1）如在海关限定时间内运抵的，将对实验单位进行约谈提醒，如再次出现该情事则暂停实验

单位实施该便利化措施 6 个月；

（ 2）如未在海关限定时间内运抵的，将不再允许实验单位实施该便利化措施，并依法依规追究

相关责任。

（二）运输和使用期间，一旦发现实验单位擅自调离、销售种苗或改变种苗用途的，海关立即取

消对实验单位实施该便利化措施，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责任。

进境种苗依法应当办理其他手续的，按照相关规定办理。

本公告自 2025 年 3 月 18 日起实施。

特此公告。

附件进境种苗免于口岸检疫采样实验单位申请表 .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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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进境种苗免于口岸检疫采样实验单位申请表

实验单位名称

实验单位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场所面积

资质认证情况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拟进口

种苗名称、数量
名称 数量

拟进境口岸

本进口种苗实验单位郑重承诺如下：

（ 1）本单位悉知，并严格遵守海关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

（ 2）本单位承担所进境种苗生物安全主体责任，履行法定义

务。

（ 3）严格遵守海关关于进境种苗的相关规定，不擅自调离、销

售进境种苗以及改变种苗用途。

（ 4）实验期间，本单位将配合海关监管，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

间报告。实验结束后，配合海关对所有进境种苗及相关样品进行高压

灭菌等无害化处理。

（ 5）如违反海关检验检疫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承担相应法律责

任。

进口实验单位负责人（签字）：

申 请 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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